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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保通字﹝2019﹞13 号 

 

各单位： 

今年 6 月是国家第 18 个安全生产月。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和教

育部办公厅都发布通知，要求各地高校组织开展好安全生产月系列活

动，要以“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为主题，通过开展既有声势又

有实效的宣传教育活动，着力提升师生校园安全方面的意识和素质，

促进校园安全水平稳步提升、安全形势持续好转，有效防范和遏制校

园重特大事故发生，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营造良好的校

园安全环境。 

今年上半年学校在安全生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安全形势总体

平稳，但近期学校连续发生了几起安全生产事故，虽未造成人员伤亡

和重大财产损失，但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表明学校的安全生产工作

仍有很多薄弱之处。 

现在学校已进入期末考试和毕业季，且上海已进入汛期，各类极

端天气增多。高温天气的来临也将迎来用电高峰，用电安全亟需关注。

校园各类修缮工作相继启动，分布范围广，涉及项目多，安全生产形

势趋于严峻。 

为切实落实好上级和学校要求，请各单位结合职责范围和业务特

点，及时组织、认真落实好学校安全生产月的相关工作，确保师生员



工人身财产安全和校园平稳有序。具体要求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安全责任 

各单位要从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

高度，高度重视此次安全生产月活动，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

要性，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决完成好。 

各单位党政领导要把安全生产工作同样放到首要位置，务必保持高

度警觉，清醒认识当前校园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举一

反三吸取相关事故教训。 

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责任落到实处、落到人头，迅

速形成安全生产高压严管态势，扎实做好校园的安全工作，要对发生的

安全事故，开展责任倒查，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事故责任，依法依规处

理。对于安全责任制度落实不到位，安全管理存在重大问题，安全隐患

整改不及时不彻底的单位，学校将启动追责机制。 

二、紧扣安全主题，广泛开展 “安全生产月”活动 

各单位要广泛开展“校园安全大讲堂”“安全形势公开课”等形

式多样的宣讲活动，发动各单位安全负责人、安全员、安全志愿者等，

向广大师生员工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技能，要通过 OA、

邮件、微信等各种形式，积极推送各类安全防范知识和典型安全事故

教训，提升师生员工安全意识和素质，保证具备必要的安全基础知识，

熟悉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安全操作技能，了解

事故应急处置措施，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扩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

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 

各职能部门要根据所属领域的各类风险隐患，以危险化学品安全

和消防安全为重点，组织开展专项、综合应急预案演练，进一步修订



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标准规范意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三、强化安全自查，着力防范化解校园安全风险 

各单位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聚焦本单位内部

运行安全风险点，立即组织开展一次全面安全检查，尤其重视排查以

往安全检查反馈中问题较多和安全基础薄弱的实验室、学生宿舍、人

员集中区域、出租租借场地、配电室、校园施工现场、燃气管道、电

网线路、水电气设施等重点部位。针对建筑装修、危化品安全和消防

安全等重点工作，应持续深入开展安全自查和风险评估，对安全自查

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能整改的要立即整改，暂时不能整改的，需明

确整改计划、具体负责人和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请各单位在 6月 30日前，将本单位安全生产月各类活动和工作

总结报保卫处安全办。 

联系人：刘老师   电话：65642213  

电子邮件:liujiansheng@fudan.edu.cn 

                                             

 保卫处 

                                     2019年 6月 3日 

 

 

 

 

 

复旦大学保卫处 2019 年 6 月 3 日印 


